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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炎陵县林业局整体支出绩效
自评报告






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炎陵县林业局







1、 

2、 基本情况
（1） 单位基本情况
1．主要职能。
炎陵县林业局为正科级单位，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由县自然资源局统一领导和管理。主要负责林业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监督管理；负责森林、湿地资源、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；负责林业生物种质资源、转基因生物安全、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监督管理；负责各类自然保护地、石漠化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；组织开展森林、湿地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价；组织林业生态保护修复和造林绿化工作；负责推进林业改革相关工作；拟订全县林业资源优化配置及木材利用政策；指导国有林场基本建设和发展、指导县森林公安工作；指导开展防火巡护、火源管理、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；参与拟订林业经济调节政策，组织实施林业生态补偿工作；负责林业科技、教育和外事工作，负责全县林业人才队伍建设；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2．机构情况。
2023年年末实有机构10个。我单位共有行政单位1个（内设股室6个）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规划财务股、造林绿化股、森林防火股、林政和资源管理股、野保和自然保护地管理股；二级单位5个（含2个副科级单位），分别是：林业事务中心、林业产业服务中心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、木材检查总站、林业执法大队；林场4个，分别是：桃源洞林场、湘山林场、福利垅林场和黄茅墩林场。相比去年，机构数减少1个，原因是林业科学研究所整合并入福利垅林场。
3．人员情况。
人员编制情况：年末实有编制231个，其中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56个，全额拨款行政编制10个，差额拨款单位编制12个，自收自支单位事业编制53个。总编制数与去年相比，减少4个。主要变化有：全额行政编制减少1个；自收自支单位事业编制减少3个（其中福利垅林场减少2个，黄茅墩林场减少1个）。
年末实有在职人数239人，其中：局机关行政人员7人，局直属事业人员174人，差额拨款单位10人，自收自支单位48人。总数较去年年末减少7人，原因是调入2人、调出2人以及退休7人。
（2） 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
林业局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：全面从严治党，提高干部队伍依法行政能力；强力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和政府专项债项目（炎陵县国有林场生态林业建设一期项目）；继续跟进现代林业森林精准提升项目；大力推进绿色富民产业发展；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；统筹推进森林资源保护管理；抓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；抓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；全面推行“林长制”；积极探索林业碳汇试点机制。
国有林场改革补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：巩固国有林场改革成果，保护森林资源，维护生态安全。职工社保缴费全覆盖，老有所养，国有林场稳定有序发展。
其他项目支出（除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：树立和大力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科学理念，深化林业改革，加强资源保护，强化生态建设，推进产业富民，弘扬生态文化，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本单位基本支出总额28516500.13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2148205.93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4558842.8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759192.2元，资本性支出50259.2元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本单位项目支出总额67691379.32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2022年国外贷款赠款专项经费150000元、2020年天然林公共管护支出14000元、2022年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补助300000元、2023年中央生态护林员补助3840000元、2023年中央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（天然林）69380元、2023年中央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（公益林）3873120元、2023年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418820.9元、2023年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1939647.18元、2023年林业配套设施建设1650000元、2022年油茶产业示范基地和重点企业建设90000元、森林保险保费补贴1069371.26元、2022年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森林抚育补助350958.8元、2022年中央造林补贴1500000元、2022年第二批中央森林抚育补助3140000元、2023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（天然林）5636859.36元、2023年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（公益林）10494100元、2023年林木良种补助520000元、2023年义务植树299456.55元、2021年天然林公共管护支出30000元、2021年公益林公共管护支出1467555元、2022年天然林公共管护支出896421.2元、2022年第二批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459476.05元、2023年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（非国有林）867582.64元、2023年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公共管护支出400000元、2021年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监测与保护体系建设198000元、2022年中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247900元、2022年中央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补助229100元、2023年省级其他林业特色产业200000元、2023年省级竹木产业发展及现代林业特色产业园项目650000元、2023年省级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300000元、2022年中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650248.98元、2022年中央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补助247900元、2022年林长制专项280000元、县级森林防灭火应急专项449960元、2023年营林绿化专项50000元、2023年林长制专项370000元、2021年中央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2199124.55元、2021年市州分配的25%植被恢复费29038元、2021年乡村美化绿化24437元、2021年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11116840元、2022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180300元、2022年第二批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451600元、2022年林业防灾减灾补助（草原有害生物普查）100000元、2022年古树名木保护补助100000元、2023年中央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523200元、2023年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1807200元、2023年省级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区奖励647730.86元、县级森林防火1500000元、2023年林长制专项399517.04元、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00000元、2021年森林保险保费补贴262315.16元、2023年森林保险保费补贴218.79元、2021年国家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项目800000元、2022年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项目2800000元、2022年林路养护200000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总额7285930.95元，其中基本支出60000元，项目支出7225930.95元。
基本支出总额60000元，均为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项目支出总额7225930.95元，其中青石冈国有林场防火隔离通道4000000元、2019年森林禁伐省级补助资金1050000元、2020年集体和个人所有天然商品林管护补助1835930.95元、2022年盘活“三资”工作经费340000元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（一）整体支出情况分析
2023年支出决算103493810.4元，比上年增加13425247.82元。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6207879.45元，比上年增加6139316.87元;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285930.95元, 比上年增加7285930.95元；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；本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。
2023年支出总额为103493810.4元，年初预算支出26517560元，增加调整预算支出76976250.4元（人员经费增加753226.13元，公用经费增加1305714元，项目经费增加74917310.27元）。
（二）效率情况分析
全县完成2023年度下达中央财政补助人工造林2000亩；完成国家木材战略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任务4500亩；完成2023年度中央财政森林抚育8700亩；完成炎陵县2023年度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32076亩、株洲市湘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4892亩施工招标(现已进入施工程序)；完成2023年炎陵县退化林本底评估调查180428亩。
全县已发放林木采伐计划蓄积数量为9.1848立方米，采伐证数量为4307份。全年办理143宗林地征占用手续，审批占用林地面积6096.03亩，收取森林植被恢复费4378.644万元。核减炎陵县不符合生态区位的公益林面积5.6659万亩，包括国家级公益林面积4.8533万亩和省级公益林面积0.8126万亩。
全县组织开展各级林长调整更新工作，优化了“一长四员”管护体系，将392个护林员管护网格调整到406个管护网格。2023年度县级林长巡林48次，解决林业发展问题个数15个，乡级林长巡林累计1066次，村级林长巡林2768次，县乡村三级林长巡林频次均超过省、市要求。在林长制巡护系统上传工作动态信息188条，其中县乡两级林长巡林履职工作动态127条，红网等媒体介绍林长制宣传报道30条。
全年林业总产值达到62.3亿元，完成非税收入668.74万元；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.652亿元；完成向上争资5119万元。完成项目储备四个：1、茶旅融合项目，预计投资1.2亿元；2、竹笋制品精深加工项目，预计投资1500万元；3、楠竹林滴灌项目、投资3000万元；4、林下经济发展项目、投资2亿元。完成签约亿元项目一个：湖南鑫炎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.13亿元。完成省林业局下达的林产品抽样任务（竹笋20批次、竹笋土壤20批次、板材两批次）。切实加强6家规模企业的监管，排查企业64（家次）。出动执法人员243（人次）排查一般隐患46起（已落实整改到位）；排查重大事故隐患61起（已落实整改到位）；行政处罚30起。积极开展市场主体培育年活动，新增企业主体24个。
（三）预算控制及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1.预算完成率。2023年年初预算26517560元，调整预算103493810.4元，预算完成率100%，预算完成情况很好。
2.人员经费控制率。2023年实际支出人员经费总额23907398.13元，预算安排人员经费总额23154172元，因人员经费调整追加预算753226.13元（绩效奖、基本工资提标等），预算控制率为3.3%，预算控制较好，达到预期目标。
3.公用经费控制率。2023年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4669102元，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3363388元，因公用经费调整追加预算1305714元，公用经费控制率为38.8%，预算控制未达到预期目标。
4.项目经费控制。2023年实际支出项目经费总额74917310.27元，预算安排项目经费0元，客观上大部分项目经费不在本部门预算范围内，属于上级追加的资金。
5.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。“三公经费”实际支出数为194284.3元，预算安排195000元，“三公经费”与预算数基本持平，“三公经费”执行到位。 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
6.政府采购执行率。政府采购预算1731850元，实际政府采购金额1731850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，政府采购执行到位。
7.管理制度健全性。制定了内部财务管理制度、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《炎陵县林业局内部控制基本制度》及《炎陵县林业局政府采购内控制度》具体管理办法。
8.资金使用合规性。严格遵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；资金使用合法合规，支出手续齐全，程序到位。
9.预决算信息公开性。真实准确编制部门预算和决算，按时上报基础数据资料，及时、完整向社会公开预决算信息，提高工作透明度。 
（四）可持续性情况分析
坚持“发展现代林业，建设生态文明”的目标，始终守住“保护生态”这条底线，全面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各级林业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全域旅游生态理念，积极打造炎陵森林康养品牌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。
进一步健全完善林区林政秩序防控体系，维护了林区安全稳定，有效的保护了我县森林资源的安全，促进了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发展。
（五）满意度情况分析
受益群众满意度90%以上，项目实施附近居民满意度90%以上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人员经费支出23907398.13元，比预算增加3.3%，人员经费调整追加预算753226.13元，预算控制达到预期目标，存在一定的差异的主要原因有：一、在职人员每年工资晋级、转岗、岗位晋升等原因增加了工资福利支出；二、年初预算的年终绩效考核奖的口径是7500元/人/年，本单位本年度绩效考核被评为一类，标准相比年初预算增加了2000元/人/年。
日常公用经费支出4669102元，比预算增加38.8%，公用经费调整追加预算1305714元，预算控制未达到预期目标。主要原因是非税收入征收预算增加，相应的综合财政预算支出增加。
项目经费支出74917310.27元，年初没有预算，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项目经费属于上级追加的资金，不在本部门预算范围内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、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办公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3、完善资产管理，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。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，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、资产出租出借和收入管理制度、资产采购制度、使用管理制度、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、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，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4、提升绩效管理，完善绩效指标体系建设。提高绩效目标设立的科学性、严谨性，提高绩效管理水平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林业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100分，达到优秀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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